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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

(20")沪一中执字第 1540号一案所涉标的物

资产评估报告书

摘 要

沪大宏评报字 (2016)第 2079号

特别提示: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,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

理解评估结论,应 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。

一、 委托方: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

二、 受理法院: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三、 被评估单位:上海正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四、 评估目的:为本案所涉标的物处置提供市场价值参考意见

五、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:评估对象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

(2011)沪一中执字第 1540号一案所涉标的物,即上海广电 (集 团)有限公司投

资于上海正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(股权比例 39.22%)的 股东部分权益,评估范围

为上海正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。

六、 价值类型:市场价值

七、 评估基准日:2016年 10月 3刊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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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22%)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

元整 (RMB5,426.88万 元 )。

十、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: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嫩 内蕊效,评估报告

使用有效期 自报告出具 日期至 2017年 10月 30日 止。本评估报告应当在载明的

有效期内使用。

十一、重大特别事项:详见评估假设和特别事项说明

十二、评估报告出具 日期:2017年 2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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